
附件 1   

考场资源缺口评估方法 
 

考场资源缺口评估分为考试能力缺口评估和考场分布缺口

评估。 

一、考场能力缺口评估是指对本市在用自建考场最大考试能

力是否满足本市考试需求的评估。公式为： 

（一）单月评估。当 T>Z*90%，S>(K*T*90%)，且 D/S>3 时，

考试能力评估结论为“存在考试能力缺口”； 

（二）连月评估。当 T>Z*90%，S>(K*T*90%)，且 D/S>2 时，

考试能力评估结论为“可能存在资源缺口”，需延长评估期限，

连续两个月评估结论符合本公式条件的，为“存在考试能力缺

口”； 

不符合以上条件的，为“不存在考试能力缺口”。 

式中： 

S----上月实际考试人次 

K----所有考场最大考试能力 

D----本科目待考人数 

T----所有考场上月考试最少天数 

Z----上月法定工作天数 

因考试能力资源缺口需公开招标的社会考场不受地理位置

限制。 

二、考场分布评估是指对本市在用考场的位置布点评估。 



本市在用考场不存在考试能力缺口，但根据本细则第六条规

定的服务半径要求，在辖区内存在未被在用考场服务半径覆盖区

域的，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租用一处社会考场，租用后仍存在未覆

盖区域的，方可租用下一考场。 

三、存在考试能力缺口需租用社会考场的，最低日考试能力

值测算公式为： 

Q=（D/3-S）/G 

当 Q 大于本细则第十三条第四项的最低日考试能力值时，公

开招标的社会考场日考试能力要求应当先以 Q为准。 

式中： 

S----上月实际考试人次 

D----本科目待考人数 

Q----增建考场最低日考试能力评估值 

G----20 天（每月最低考试工作日数量） 

 

 



附件 2 

社会考场资源缺口评估表 

□ 

 

考试 

能力 

缺口 

评估 

□ 

单

月

评

估 

评估公式 T>Z*90%，S>(K*T*90%)，且 D/S>3 

考试能力（K）   

待考人数（D）   

上月考试人次（S）   

上月考试天数（T）   

上月法定工作天数（Z）  

□ 

连

月

评

估 

评估公式 T>Z*90%，S>(K*T*90%)，且 D/S>2 

项目 第一个月数据 第二个月数据 

考试能力（K）     

待考人数（D）     

上月考试人次（S）     

上月考试天数（T）     

□ 

考场分

布评估 

评估方法 

在本行政辖区的基本比例尺地图上直接按比例用圆规

标画在用考场和拟增考场的地点和覆盖范围，作为附件

上报。 

拟增 

考场 

基本 

条件 

可考车型 □A1  □A2  □A3  □B1  □B2  □C1  □C2  □C5 

考试车数量 
A1 A2 A3 B1 B2 C1 C2 C5 

        

每日最低考试能力 大型车 人次 小型车 人次

考场位置所在县区   

市车管

所意见 

意见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 

市车管所主要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省车管

所结论 

结论： 

 

 

 

省车管所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



附件 3 

 

考场名称备案要求 
 

一、考场名称：科目一、二按照 xx 市科目 x第 x 考场（县区

+所有者简称）模式录入，不属于县区的只添加所有者简称；如

“济南市科目二第一考场（通达）”、“济南市科目二第一考场

（平阴通达）”或“济南市科目二第一考场（平阴大队）”；科

目三按照 xx 市科目 x第 x 考场（主要路段所在县区+实际路段简

称），如“济南市科目三第一考场（章丘 104 国道）”。 

二、考场代码：必须与支队工作库驾校代码一致，代码为 6

位数字，前 4 位为区域代码，后 2 位为顺序编号。如济南科目一

第一考场为“370101”，济南科目二第一考场为“370131”。 

 



附件 4 

 

山东省机动车驾驶人考场铭牌式样 

 
 
 
 

 


